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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及基金

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9001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年11月20�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11月20�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大成可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现

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大成可转债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可转

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

关规定。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单个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转入金额累计（含该账户存量份额）应不超过50万元（含本数），如累计申购和转换

转入金额（含该账户存量份额）超过50万元（不含本数），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予以拒绝。

2、上述基金恢复办理正常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dcfund.com.cn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8�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大成景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国盛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 ）签署的销售服务协议及相

关业务准备情况,自2015年11月18日起，国盛证券将代理大成景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

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国盛证券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400-822-2111

网址： www.gsstock.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

加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

国都证券自2015年11月18日起，开始代理大成景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景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国都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8118

网址：www.guodu.com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58（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5-089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姚记扑克， 证券代码：

002605）自 2015�年 6�月1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分别于 6月 17日、6月 24日、7月

1�日和7�月8日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和《关于筹划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2015-046、2015-047）。 经进一步

了解与核实，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5�年 7�月 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分别于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5

日和8月12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0）和《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

2015-053、2015-054、2015-055）。 由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

尚未完成，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延期复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8月19日、8月26日、9月2日、9月9日、9月16、9月23日和9

月30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

2015-067、2015-071、2015-072、2015-073、2015-074、2015-076）。 于2015年10月

14日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7），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0月28日、2015年10月29日、2015年11月4日和

2015年11月11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9、2015-081、2015-083、2015-085、2015-086）。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各

项工作，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在对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业

务、财务等各方面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

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

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由于交易各方尚未签订正式的交易文件，相关事项能否获得各方最终确认、审批及实施

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5-074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潮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潮尚” ）与广州市拉拉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

拉米” ）、珠海拉拉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广州蜕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六朵云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安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盛坤聚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李天天签署《关于广州市拉拉米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的增资认购和股权转让协议》。因拉拉米拟将注册资本由833,334元人民币增至946,

970元人民币，前海潮尚决定以现金出资4,364万元人民币认缴拉拉米新增注册资本113,

636元人民币，占本次增资后拉拉米注册资本的12%，剩余部分共计43,526,364元人民币

计入拉拉米的资本公积金； 同时前海潮尚以现金出资1,818万元人民币受让广州安建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拉拉米本次增资后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前海潮尚将合

计持有拉拉米17%的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2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6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前海潮尚本次认缴拉拉米新增注册资本、 受让广州安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持有的拉拉米相关股权已于近日完成， 前海潮尚目前持有拉拉米17%的股

权，为其第二大股东，公司委派徐俊雄先生担任其董事。 拉拉米也已经办理完成本次增资

入股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主要内容如下：

名 称：广州市拉拉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一横路23号全部（部位：自编A320房）

法定代表人：李天天

注册资本：人民币946,970元

成立日期：2012年8月30日

特此公告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5－066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方圆支承，证券代码：002147）于2015年6

月1日开市起停牌。

经确认，该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于2015年7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公司先后于2015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25日、9月1日、9

月10日、9月17日、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0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11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

和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034、037、040、

041、043、044、047、052、054、061、063、065），2015年8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

2015年9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2015年10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

各项工作。 公司拟通过本次重组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以消除上年度财务报告保留意见

的影响，具体措施尚在最后论证过程之中。 由于标的公司是非上市公司，涉及较大核查

工作量，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正在对标的公司及本公司持续实施审计评估，截

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审计机构已初步完成上市公司审计的现场相关工作，取得阶段性进

展；对标的公司审计与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同时，涉及有关资产的盈利预测及重组方案还

需进一步沟通协调，这些工作还需一段时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对本次重组相关文件正在

进一步完善。 根据工作计划安排，公司预计2015年11月底完成上市公司的审计评估工

作，12月中旬完成对标的公司的估值确认工作，12月21日披露相关方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

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5-056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

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17日下午14:30

3、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1月16日—2015年11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

11月16日下午3：00至2015年11月17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8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21,515,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43.6003%。

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4,998,1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155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6,517,4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4.4447%。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9,131,4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1.5796%。

3、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178,997,51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55.6731%； 110,954,15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34.5097%；31,563,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9.8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6,613,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400%；反对110,954,1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7249%；弃权31,5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83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

（二）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282,171,517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87.7629%； 33,440,55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10.4009%；5,903,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1.8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9,787,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2757%；反对33,440,55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144%；弃权5,90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98%。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成都市路桥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市路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 或“大成律师” ）出席了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进行见证，依法出具本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

资料一并公告。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大成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 大成律师根据中国法律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其他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2015年10月3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于2015年10月30日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通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 其中：

现场会议于2015年11月17日14:30在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1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至2015年11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

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下午3:

00至2015年11月17日下午3:00。

大成律师认为，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大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人代表证明书及/或授权委托书，

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账户卡、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

确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3人，代表公司股份数214,998,1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155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6,517,4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4.4447%。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

身份已由身份验证机构负责验证。

上述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21,515,567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43.6003%。 其中，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9,131,

4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1.5796%。

3、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共8人列席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大成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出新议案

经大成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提出新议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大成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相关议案。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大

成律师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结果，合并后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178,997,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731%；

反对：110,954,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097%；

弃权：31,5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赞成：16,613,3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00%；

反对：110,954,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249%；

弃权：31,563,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51%。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经审议表决，该议案未取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因此，该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282,171,5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629%；

反对：33,440,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09%；

弃权：5,90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赞成：119,787,3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758%；

反对：33,440,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144%；

弃权：5,90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98%。

大成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大成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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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股份上

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42.71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6%；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1月20日。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哈尔滨誉

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办理首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65名， 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吉满先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延期两

年申请解锁，故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64名，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42.71万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1.56%。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㈠2014年7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随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㈡2014年9月22日，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㈢2014年9月2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限制

性股票授予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确认，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㈣2014年10月24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

㈤2014年10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

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

及数量的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对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确定以2014年10月31日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

符合条件的265名激励对象授予3,189.025万股限制性股票。

㈥2014年11月20日，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3,189.025万股上市。

㈦2014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㈧2015年1月12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㈨2015年11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264

名激励对象办理首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二、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㈠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首次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为锁定期，自首次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由董事会确认满足第一次解锁条件，解锁数量

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的40%。

公司确定的首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年10月31日，截至2015年10月31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锁定期已届满。

㈡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序号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⑴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⑵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⑶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⑴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⑵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⑶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⑷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

锁定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

得为负；

以2013年为基数，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20%，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5%。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⑴公司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3,770,001.21元，不低于授

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即2011-2013年）的平均水平169,451,907.40元；公司

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94,302,749.85元，

不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即2011-2013年） 的平均水平129,704,

082.44元。

⑵ 公司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94,

302,749.85元， 较 2013�年度增长156.65%；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为1,905,823,

991.92元，较 2013�年度增长45.72%。

上述业绩条件均已达到，满足解锁条件。

4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

为“合格” ，则激励对象根据年度考核系数对应的个人解锁比例进行解锁；若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则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将激励对象所获限制性股票当期拟解锁份额回购注销。

2014年度，265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

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同意公司按

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锁相关事宜。

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㈠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1月20日。

㈡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42.71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6%。

㈢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64名。

㈣ 本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单位：万股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第一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朱吉满 董事长 332.25 0.00 332.25

王东绪 副董事长 307.00 122.80 184.20

杨红冰 董事、总经理 653.50 261.40 392.10

国磊峰

副总经理、董事、董事会秘

书

128.00 51.20 76.80

刁秀强 董事、财务总监 21.375 8.55 12.825

李俊凌 董事 47.50 19.00 28.50

杨海峰 副总经理 17.10 6.84 10.26

中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及分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258人）

1,682.30 672.92 1,009.38

合计 3,189.025 1,142.71 2,046.315

注1：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吉满先生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延期两年申请解锁；朱吉满先生承诺：自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注2：2015年7月14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即日起6个月内不减

持公司股份，以实际行动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的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同时其

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㈠ 股权激励计划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㈡ 股权结构表；

㈢限售股份明细表；

㈣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㈤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㈥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㈦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

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002141

公告编号：

2015-071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已于2015年11月11日以电话、邮件和传真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5年11月

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卢敏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股票简称：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002141

公告编号：

2015-072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专项评

估，并出具了《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房地产所涉及的“新市花

园10栋602房” 、“南山工业区13号1，2层” 、“吉莲新村62栋602房及57栋501房” 房地产

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5]510号），相关闲置房产的总评估价格为1,269.69

万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同意将上述闲置房产以不低于评估价格出售。 出售

闲置房产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预计，按照上述价格条件出售上述房产后，此项交易给公司产生的利润将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9.3条第（五）款的规定，此项出售房产

的交易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另外，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条规定，公司2014年度每股收益绝对值低于0.05

元，符合申请豁免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仅需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 公司此

项豁免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选择的评估方法为市场法；评

估基准日为2015年10月31日；评估结论包含建筑物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拟出售房产

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名称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元

(取整至百位)

南山工业区13号1，2层 1,759.97 5,800 10,207,800

新市花园10栋602房 80.19 13,200 1,058,500

吉莲新村62栋602房 67.8 10,400 705,100

吉莲新村57栋501房 67.8 10,700 725,500

合计 1,975.76 ——— 12,696,900

公司在购得上述房产时，已就其所属土地使用权进行产权分割。 标的房产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无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三、涉及出售房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房产事项未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出售标的房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出售房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闲置房产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盘活闲置资产，提升公司资金

运作效率。

本次出售房产，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

情形。 由于交易对手及成交价格尚不确定，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暂不明确，预计按评

估价格出售闲置房产后，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五百万元。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五、办理出售房产相关事宜的授权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协议并办理其

他相关事宜。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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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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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漳发债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5年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

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下午15：00至2015年11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21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0月31日及2015年11月13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279,713,990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64%，其中：(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4

人，代表股份279,712,99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1.6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

股份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1%。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238,300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9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237,300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1%。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项议案股东大会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分别进行选举。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性和任职资格无异议。

1.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选举庄文海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1.2选举林奋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1.3选举林阿头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1.4选举李勤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1.5选举杨智元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1.6选举韩金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2.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选举林志扬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2.2选举黄健雄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2.3选举潘越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刊登于2015年10月31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项议案股东大会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选举许玉玲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2.选举吴坤洪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2,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3.选举柯毅民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79,715,99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24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

上述监事简历刊登于2015年10月3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安闽、张鸿寿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的监事，与上

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游东亮、詹俊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